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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第 5屆第 24次董事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年 2月 23日(星期五) 上午 9時 30分 

開會地點：本會會議室(台北市金山南路 2段 189號 6樓) 

主    席：范光群董事長 

出 席 者：王梅英董事、林佳和董事、吳志光董事、孫一信董事、張

菊芳董事、陳怡成董事、葉大華董事、劉靜怡董事、簡慧

娟董事、羅榮乾董事 

請 假 者：李美珍董事、洪簡廷卉董事 

列 席 者：周漢威執行長、林聰賢副執行長、法律扶助基金會工會黃

雅暄理事 

記    錄：鄭穎辰、黃雅芳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本會第 5屆第 23次董事會議紀錄。(請參附件 1(密)，以電

子檔方式進行確認) 

參、 秘書處工作報告。 

一、重要事件報告。(請參附件 2)  

二、業務報告。(請參附件 3) 

三、募款需求變更營利事業登記項目報告案。 

說明： 

（一） 近年來立法院屢次要求本會增加自籌財源比例，強化募款

功能。且為強化深耕本會形象於社會各層面，宣導處計畫

於今年度推出公民法治教育桌遊及以難民、無國籍為主題

之舞台劇，並進行販售或企業募款。 

（二） 本會成立之初即已考量到販售商品的可能性，故營業項目

登記中原本即有雜誌（期刊）出版業、圖書出版業等項目。

乘上所述，擬新增演藝活動業、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

售業等項目，以利後續進行桌遊、舞台劇票券及其他法扶

商品之販售。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請參附件

4-1、新增項目類別，請參附件 4-2。 

（三） 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項目尚需主管機關核可，擬於董事

會報告後去函大院再行申請變更。 

四、總會稽核報告。(請參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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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一、案由：高雄分會會長報請同意審查委員陳寶華等 2位之辭任，

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據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

規定，擔任執行長、副執行長或執行秘書以外之重要職

位，有自行辭職者，由執行長提交董事會同意後解聘。 

（二）高雄分會會長報請同意審查委員陳寶華等 2位之辭任。依

據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自行辭職審查委員，上揭分會會長依法報請董事會同意

其辭任，提請討論。(辭任書，請參附件 6） 

決議：同意高雄分會審查委員陳寶華等 2位之辭任。 

 

二、案由：台北分會會長報請同意覆議委員楊芳婉之辭任，請討論

案。 

說明： 

（一）依據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

規定，擔任執行長、副執行長或執行秘書以外之重要職

位，有自行辭職者，由執行長提交董事會同意後解聘。 

（二）台北分會會長報請同意覆議委員楊芳婉之辭任。依據本會

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11條第 1款規定自行辭職覆

議委員，上揭分會會長依法報請董事會同意其辭任，提

請討論。(辭任書，請參附件 7） 

決議：同意覆議委員楊芳婉之辭任。 

 

三、案由：台北、桃園、南投、雲林及台東分會會長推舉審查委員

陳稚婷等 8位，是否同意聘任，請討論案。 

說明： 

（一） 依據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8條之規定：審查

委員會委員，由分會會長推舉符合資格者，經執行長報

請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二） 本會於 107年 2月 14日由兼職委員資格審議小組召開第

157 次審議會議，就上開受推薦之委員人選名單進行資

格之審議，初步審議各分會會長推薦之審查委員資格，

均符合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8條之資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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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受推薦為各分會審查委員會委員人選。 

（三） 以上，審查委員人選（受推薦委員名單，請參附件 8），

是否同意聘任，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台北、桃園、南投、雲林及台東分會會長推舉如附

件 8陳稚婷等 8位為各分會審查委員。 

 

四、案由：有關本會 106年度決算報告及財產清冊，以陳報司法院備

查，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法律扶助法第 56條第 2項之規定：「基金會應將年度

工作報告、決算及財產清冊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 擬提請通過本會 106年度決算報告及財產清冊，請參附件

9，以陳報司法院備查，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提請通過 106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監督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

規定，基金會應將年度工作報告、決算及財產清冊於會計

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中年度決算

書並應附送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 

（二） 本會 106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師完成查核，並出具修正

式無保留意見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請參附件 16)。 

決議：照案通過。 

六、案由：有關本會 106年度工作報告書，是否妥適，請討論案。 

說明：  

（一）依法律扶助法第 56 條第 2 項之規定：「基金會應將年度

工作報告、決算及財產清冊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是以本會應於 107 年 2 月 28 日前

向主管機關司法院陳報本會 106年度工作報告書。 

（二）本會已就組織概況、服務成果、品質提昇、業務宣傳及法

治教育等各面向完成 106年度工作報告書，請參附件 10，

就報告內容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4 

 

七、案由：有關「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業務資料申請作

業要點草案」，是否妥適，請討論案。 

說明： 

（一） 本會自 2004創會以來，作為第一線提供民眾法律扶助的單

位，已累積百萬件服務案例，至為珍貴。為善用本會既有

業務資料，結合會外資源，進行跨單位學術研究目的，於

兼顧當事人之隱私權，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爰擬訂「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業務資料申請

作業要點」草案(以下簡稱本草案)，以資因應。 

（二） 本草案前於 106年 11月提請本會第五屆第 21次董事會討

論，因開放業務資料庫涉及隱私及個資保護等爭議，該次

會議決議將本草案保留，再作研議。為求妥適，本會乃於

107年 2月 5日召開乙場「開放資料庫計劃案-個資法外部

諮詢會議」，邀請外界學者專家就本草案之內容提供建議，

以強化隱私及個資的保護。舉其要者，如申請目的限於學

術研究使用(第 1 點)、申請對象限於公務機關及學術研究

機構(第 2 點)、申請前應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RB)

審查(第 3點)及強化本會內部審查機制(第 4點)等，均已

修正如本次提會內容。 

（三） 有關本要點草案(請參附件 11)。 

決議：依董事會意見修正通過。 

照 

八、案由：總會暨全國分會 107年度考核計畫草案，是否妥適，請討

論案。 

說明：為辦理總會及分會年度考核作業，依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人事考核作業要點擬定總會暨全國分會 107年度考

核計畫草案，請參附件 12-1。 

107年度考核計畫草案除參考 106年度考核作業之實施情

形進行修正、106年度考核異議調查小組所提供之意見

外，並經 107年 2月 8日全國分會長會議討論確定。茲簡

述修正重點如下：（另檢附 106年度考核計畫，請參附件

12-2，以供參照） 

（一） 「服務品質」佔比由 50％修正為 47％： 

1. 「民眾服務品質」佔比由 35％修正為 32％。 

(1) 「受理民眾申請時之服務情形」佔比由 17％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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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 「審查後之服務情形」佔比由 3％修正為 10％。另

明定「同仁處理效率」佔比為 5％；「通知審查結

果的態度」佔比為 5％。 

(3) 刪除「與服務品質相關之調查報告」（8％）。 

2. 「扶助律師管理」佔比未修正（9％） 

(1) 「扶助品質控管情形」之考核方法修正。佔比由 5

％修正為 6％。 

(2) 「扶助律師教育訓練辦理情形」佔比由 4％修正為 3

％。 

3. 「審查委員管理」佔比未修正（6％） 

(1) 「審查委員品質控管機制」之考核方法修正。明定

佔比為 4％。 

(2) 「審查委員定期教育訓練」，明定佔比為 2％。 

（二） 「政策與業務執行」佔比由 50％修正為 53％： 

1. 「業務執行」佔比由 24％修正為 27％，並修正考核方

法，除依業務處每季提供之數據評分外，另以抽查案件

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予以評分。 

(1) 「案件申請、審查決定、變動、結案等及後勤作業

等」原「結案作業」亦屬案件處理流程之一環，併

入本項，佔比由 11％修正為 16％。 

(2) 考核內容新增「資力審查作業」、「律師回報案件

問題之處理情形」、「結案作業」及「其他未依法

規或流程辦理業務之情形」。 

(3) 刪除「法扶法第 5條第 4項第 1-5款駁回或只准撰

狀」。 

(4) 「業務管理系統登載及使用情形」之考核方法修

正；佔比由 5％修正為 8％。 

(5) 「其他與行政庶務、財產管理等業務執行有關之事

項」，及其項下之「文卷管理及公文辦理情形（是

否確實使用公文系統並進行文件歸檔）」、「請採

購暨契約簽訂辦理情形及期程」，酌作文字修正。 

2. 「四金管理」佔比由 4％修正為 6％，並修正四金執行

率計算標準之考核方法。 

3. 「保證書管理」就分會定期回報之數據是否正確，亦



6 

 

列為考核評比之考量。 

4. 「業務宣導與地方連結」修正考核方法，並調整考核

評比，除場次多寡之外，另應著重於連結與成效。 

(1) 進入監所辦理各項服務之情形，明定占比 1%。 

(2) 辦理宣導活動之情形，明訂場次之計算標準、占

比 2%。 

(3) 機關團體聯繫情形：與服務特殊族群之 NGO 團

體、政府機關、村里辦公室等團體進行聯繫之情

形，明定占比 4%。 

(4) 原建立地方媒體公關情形，修正為媒體操作或媒

體合作情形，並明定占比 1%。 

5. 刪除「募款成效」（2％）。若分會於募款上另有成效，

可另行提供資料供執行長為加分之參酌。 

6. 「人力運用」修正考核方法，另明定「分會於人力資

源運用之成效」佔比為 6％；「分會於志工運用與管

理成效」佔比為 2％。 

決議：照案通過。 

九、案由：為控管本會扶助律師品質，有請院檢協助並使用院檢專用

問題通報單事，請討論案。 

說明： 

（一） 緣本會現行扶助律師品質控管之方式，仍多仰賴受扶助人

主動回報，較能即時發現扶助律師是否有辦理異常之情

況；除此之外，本會亦可透過結案資料審查、每月司法院

法官評量意見表等方式，進行事後查核。惟前開二種方

式，前者受限於受扶助人主動回報之意願，受扶助人可能

不諳法律或法院審理程序、檢察署偵查程序，致無法判斷

扶助律師辦理過程是否有異，或係擔憂扶助律師挾怨報復

而不敢主動回報分會；而後者因屬事後審查機制，無法有

效及時遏止受扶助人損害擴大，縱經調查後，扶助律師確

實有未積極辦理之情事而遭懲處，亦難挽回社會大眾對本

會之信賴以及彌補受扶助人受損之權益。 

（二） 再者，經由司法院法官意見評量表之意見內，發現扶助律

師之負面評價內容，常有因本會行政流程導致之負面評

價，故認應再行建立其他控管方式，較能釐清扶助律師於

法庭訴訟表現是否確屬訴訟品質不佳，而非因本會行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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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係受扶助人本身因素造成之誤會。例如：扶助律師於

辦理案件進行中，遇有受扶助人無正當理由不配合扶助律

師辦理案件，或係隱匿案情或資力重要資訊時，通常會以

問題通報單回報分會知悉，請分會確認扶助案件是否有應

進行終止、換律師、撤銷等變動流程之必要；然因本會作

業流程尚需安排審查作業時間，於此等待期間內，扶助律

師縱有繼續辦理案件之義務或意願，亦常因與受扶助人間

已失信賴關係，導致無法適時替受扶助人表示意見等情。

而院檢於不熟悉本會行政流程情況下，可能易因此認定本

會扶助律師辦理案件不積極；且本會亦發現扶助律師於辦

理案件過程中，如未秉持專業辦理扶助案件，而係僅遵照

受扶助人意願，而有浮濫聲請調查證據、故意拖延訴訟或

濫訴等情，亦常遭法官給予專業度不足之負面評價。 

（三） 為期扶助律師能秉持專業、積極之態度辦理扶助案件，不

應擔心遭受扶助人申訴而遺忘律師本職，且此通知單之使

用方式，亦可讓分會同仁取得較公正客觀之第三者意見，

以確認是否為律師消極辦理案件，或係受扶助人顯有不配

合律師法律意見之情況，俾利行政調查之進行，亦可加訴

行政作業審查之速度，並得以警惕有浪費司法資源慣性之

受扶助人。 

（四） 為解決上開律師品質控管問題，亦逢扶助律師評鑑專門委

員會(以下簡稱律評會)之黃柄縉委員，其於律評會會議中

多次建議本會，應設計可讓承審法官得適時反應扶助律師

辦理狀況之管道，本會業務同仁遂比照律師問題通報單之

格式，設計供各級檢察署及法院使用之表單，並於 107年

1月 26日之律評會會議中提請律評委員表示意見，嗣後依

委員會意見修正表單內容，以符合各級檢察署及法院使用

習慣（請參附件 13）。 

決議：照案通過，若司法院就通報單之文字有修正之建議，授權

執行長參酌處理。 

 

十、案由：擬提請同意本會 107年度之稽核計畫，請討論案。 

說明：為執行基金會 107年度稽核業務，爰擬定 107年度稽核計

畫(請參附件 14)於本次會議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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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案由：有關前經董事會同意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分會之設置

案，依司法院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年 11月 30日第 129

次會議決議，擬請同意變更為總會轄下設原住民族法律

服務中心，且具受理案件、審查等之權能，請討論案。 

說明： 

（一） 有關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原民中心）分會

設置案及聘任蔡志偉教授為分會會長案，前經 1060929

第 5屆第 19次董事會同意在案。本會原因考量原民中心

性質較為特別，若設置分會，除可便利行政作業之外、

亦可順暢提供原住民實質服務，以達到貼近原住民生

活，利其使用此法律資源之目的。惟司法院以 106年 10

月 24日院台廳司四字 1060026932號函（請詳參附件 1）

就遴聘蔡志偉教授為原民中心分會會長乙案，不予備

查。另司法院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年 11月 30日第 129

次會議決議「…設置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分會乙案，

俟本院幕僚單位與基金會研議後，再續予審查。」 

（二） 嗣經 106年 12月 21日溝通平台協商會議之討論，擬以

總會轄下原民中心之形式對外辦理原民扶助案件，原民

中心實質具有受理案件、審查等之權能，並以總幹事或

其他兼任職缺(副執行長、業務處主任、法務處主任等)

行分會會長之權責，以兼顧實際運作需求。俟基金會續

行研議修正版本，提送董事會討論決議後再行報院。 

（三） 本會最主要之期待為原民中心得自行受理、審查原民案

件，實質具分會之權責，對外得否稱分會，即非屬必要，

參酌大院幕僚單位意見，進行原民中心運作模式之調

整，以總會轄下中心之定位，對內具實質受理案件、審

查之權責，並以總幹事或其他兼任之職缺，行使分會會

長之權責方式運作，此運作方式與先前董事會決議內容

有異，惟為使原民中心之運作得以順利上路，爰參酌大

院幕僚單位之意見與建議，再為修正。 

（四） 本會過往專職律師（含北部專職律師中心）承辦扶助案

件之實務係以分會為案件受理之主體，再透過內部分案

機制由專職律師承辦，但原民中心係以專職律師辦理原

民特殊議題案件為主，以分會行政事務為輔之設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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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態之規劃，爰於本會現行相關法規制度之規定下，

由總會轄下設原民中心，原民中心實質具有受理案件、

審查等之權能。 

（五） 按本會《組織編制辦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執行長

得視業務之需要，彈性調整本會各處、室之編制及職掌

事項，報請董事會決定。」準此，考量原住民族傳統慣

習與國家法制時常發生衝突之現狀，及審酌原住民族案

件之收案、辦理，以及後續控管、研究與相對應之教育

訓練需求之特殊性。故前經 106 年 8 月 25 日第 5 屆第

18 次董事會討論並同意本會將於花蓮地區設立原住民

族法律服務中心，原民中心係屬總會轄下之單位（意即

如同北部專職律師中心）。 

（六） 惟若原民中心屬總會轄下之單位，有關原民中心之人

事、行政、總務、會計等皆需由位於台北之總會各處室

協辦。然本中心位處花蓮，與北部專職律師中心與總會

位於同棟辦公大樓實屬有別，亦與派駐於台北分會、新

北分會及台南分會之專職律師可透過派駐分會協辦上述

行政、會計等事務有別。總會各處室之協力實有鞭長莫

及或實務執行上亦有諸多待克服之處。再者，因本中心

與花蓮分會雖同位處花蓮地區，但兩地除有相當之距離

外，於組織上分屬總會與分會，不論於權責劃分、行政

聯繫、協處或會計費用的請領上，亦將發生問題。 

（七） 為使原民中心實質具有受理案件、審查等之權能，爰請

同意原民中心為辦理原住民族扶助事務，準用本會有關

分會人事、財會、業務等規定(請參附件 17)，以利原民

中心事務之運作。原民中心主任委員(無給職)由東部原

住民族司法保障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 (現在主任委員為

蔡志偉教授)。 

（八） 據此，本中心對外以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稱之；但對

內實質具有受理案件、審查等之權能。此一模式仍可作

為未來籌設北、中、南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之參考。

並於第二階段將原民中心提升為國家層級單位之際，也

不致影響本會現有北、中、南、東各既有之分會設置及

運作。以上所請是否同意，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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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案由：有關北部專職律師中心林靜文專職律師兼任勵馨基金會

董事長，請討論案。 

說明： 

（一） 林靜文專職律師自 101年 9月 17日起任職於本會北部專職律

師中心迄今，任職期間因熱心婦女與兒少權益議題，兼任財

團法人勵馨基金會常務董事多年，現於 107 年 1 月 29 日獲勵

馨基金會董事會推舉為勵馨基金會董事長，任期三年。 

（二） 經查，勵馨基金會採執行長制，董事長為無給職，董事會之

召開以每年五次（1、4、7、10、12 月，2 月視情況開會）為

原則，另有不定期之常務董事會（重大議案為限，一年不超過

二次），董事會開會時董事長僅支領交通費壹仟元；除主持董

事會，董事長尚需審閱財務報表（勵馨基金會另設有財務董事

進行財務報表之審核）、文件簽核等。未來勵馨董事會開會

時，林靜文律師將比照過往以自假出席勵馨會務方式，以一

次請假半天、處理該會之公文及需董事長處理之必要事務。 

（三） 本會現行法規對於兼任並無相關規定，因本案係屬無給職之

兼任，且本會與勵馨基金會互為友好團體多年，故擬請董事

會同意本案。 

決議：同意北部專職律師中心林靜文專職律師兼任勵馨基金會董

事長乙職。 

 

十三、案由：請董事會同意聘任林秉嶔律師擔任專職律師，並派駐

總會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是否同意，請討論案。 

說明：(密) 

決議：同意聘任林秉嶔律師擔任專職律師，並派駐總會原住

民族法律服務中心，試用期間 3個月，必要時得延長

2個月。試用期滿成績合格者，正式聘任。 

伍、 臨時動議 

    無 

散會 

 

下次會議時間訂於：107年 3月 30日(週五)  上午 9時 30分 

 


